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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法律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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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争议海域油气资源开发的最佳解决途径是共同开发，但南海争议海域油气资源共同开发

却困难重重，面对这种困境，我国应该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促进争议海域油气资源的共同开发。首先，我

国应进一步明确南海断续线内水域的权利主张; 其次，我国应加强单方开发的力度，以促进共同开发协议

的达成; 最后，我国应正确对待先存权问题，在未来的共同开发中必须坚持公平原则，处理好先存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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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同时由于南海是个半封闭海，周边国家对南海提出的权利主张重叠比

较严重，资源争夺也愈演愈烈。此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好油气资源开发问题也变得非常迫切。根据国际

海洋争端解决的实践经验，争议海域油气资源开发的最佳解决途径是共同开发。这既符合《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的精神，也契合了我国的一贯主张，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从目前的实际状况看，南海油气

资源共同开发的进程不容乐观。我国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南海周边国家的积极响应。究其原因，可以看

出: ( 1) 周边国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海洋法公约》) 主张其在南海海域的权利，从而质

疑甚至是忽视我国根据“断续线”所主张的权利; ( 2) 南海周边国家一刻也没有停止在南海的油气资源单

方开发活动，从而无视我国提出的“共同开发”倡议; ( 3) 众多国家的石油公司参与了南海油气资源的开发

活动，从而使得未来的共同开发变得愈加复杂。针对这种情况，我国必须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促进南海争

议海域油气资源的共同开发。

一、明确“断续线”内水域的权利，促进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

( 一) 我国在南海进行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权利依据:“断续线”
由于我国在南海进行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权利依据是“断续线”，所以有两个问题必须明确: 其一，

“断续线”的合法性; 其二，我国在“断续线”内水域享有的权利。
1． 关于“断续线”的合法性问题

南海周边国家反对我国在南海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权，主要观点是认为南海“断续线”不符合《海洋

法公约》的规定，不具有合法性。对此问题，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南海“断续线”与《海洋法公

约》的关系。众所周知，《海洋法公约》是 1982 年 12 月 10 日在牙买加的蒙特哥湾召开的第三次联合国海

洋法会议上通过，并于 1994 年生效的国际公约，是各国主张海洋权利的重要国际法依据。南海“断续线”
最初出现在 1947 年中国政府发行的一份内部地图中，1948 年 2 月，中国政府通过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发

行了《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刊登了 1947 年那份内部地图的内容。从时间上看，南海“断续线”早在《海

洋法公约》签订并生效前就已经存在。所以，南海“断续线”产生的依据不可能是《海洋法公约》，根据《海

洋法公约》判定“断续线”的合法性是荒谬的。其次，“断续线”产生的依据。应该说，“断续线”的产生有

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据考证，早在公元前 2 世纪中国人就开始在南海航行，发现了西沙群岛、南沙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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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其进行开发和经营。北宋以来的历代政权均将西沙群岛置于自己的管辖范围。1948 年中国政府公

布《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将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明确划入管辖范围。南海“断续线”产生后至 2009 年

间，南海周边国家均未对中国“以主权名义”所颁布和实施的断续线提出任何抗议，由此推断，相关国家对

南海之情势普遍予以容忍或默许，使得断续线的地理位置及其作用实现了“历史性巩固”［1］35。承认与默

认均产生禁止反言的法律效果。由此可见，“断续线”产生的法律依据应为包括发现与占领，默认、承认与

禁止反言等在内的习惯国际法［1］39。所以，我国南海断续线的产生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2． 我国对南海断续线内岛屿及水域的权利主张

断续线的产生具有合法性，那么，我国对断续线内岛屿和水域拥有什么样的权利? 这些权利是否可

以作为我国勘探开发南海油气资源的法律依据? 目前来看，我国对南海断续线内的权利主张具体表现在

以下方面:

( 1) 我国的南海声明

我国对南海的声明一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根

据该声明，可知以下问题:①我国对南海诸岛的权利主张是十分明确的，即我国对南海诸岛，包括南沙群

岛、东沙群岛、中沙群岛和西沙群岛主张“主权”; ②我国对南海诸岛附近水域的权利主张是明确的，即对

这些岛屿的附近水域主张“主权”。但该声明中没有明确以下问题: A． 附近水域的范围有多大? 即我国对

岛屿附近多大范围的水域主张主权? B．“断续线”内的水域是否均为“附近水域”，如果不是，那么我国对

“断续线”内其他水域的权利主张是什么?

( 2) 我国关于领海基线的声明。
1996 年，我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领海基线的声明》，该声明明确宣布了我国大陆领海的部分基线和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这样看来，

西沙群岛内水域及其附近水域的法律性质相对清晰起来，我国在此水域的权利主张也变得较为明确。但

同时，其他几个群岛由于没有划定领海基线，其周边海域的权利性质问题没有得到相应解决，我国的权利

主张也没有体现出来。
以上事实表明，我国对南海“断续线”内的权利主张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这无疑会对南海油气资源的

共同开发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 二) 明确“断续线”内水域的权利主张对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推动意义

应该说我国对“断续线”内水域的权利主张对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1． 明确的权利主张有利于争议海域的确定 从国际共同开发的实践看，“共同开发”有两种情况，其

一是跨界共同开发，即界限已经确定情况下的共同开发; 其二是争议海域共同开发，即划界前在主张重叠

区的共同开发。南海油气资源的共同开发显然属于后者，也就是说在南海海域进行油气资源共同开发完

全是处理争议海域油气资源开发问题的权宜之计。既然如此，该类共同开发就应在有争议的海域进行。
而争议海域产生于不同国家的权利主张，所以权利主张的明确性是确定争议海域的基础，从而构成油气

资源共同开发的基础。
2． 明确权利主张有利于共同开发区块的选择 在油气资源共同开发中，选择开发区块是关键。争议

海域共同开发区块的选择不同于跨界共同开发区块的选择。争议海域油气资源共同开发区块一般选择

在权利主张的重叠区域，该区块可以是整个争议区，也可以是争议区的一部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共

同开发区的选择是建立在明确的权利主张基础之上的。
3． 明确权利主张有利于确定共同开发的主体 明确的权利主张不仅能够确定争议海域，同时也能确

定争议的当事方，从而明确共同开发的主体问题。在争议海域进行共同开发，需要考察参与方的主体适

格性问题。从理论上讲，争议海域的产生是由于不同国家对同一海域主张权利，从而导致权利重叠。因

此，就同一海域提出明确权利主张的主体都有资格参与共同开发活动。所以共同开发协议应该在适格的

主体之间订立，否则共同开发协议的合法性便会受到质疑。实践中，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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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日本和韩国在东海的共同开发，受到中国的强烈质疑和反对; 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泰国湾的共同开发遭到了越南的反对。



( 三) 我国明确“断续线”内水域权利主张时应考虑的问题

1．《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油气资源开发权 根据《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海域制度，海洋被人为地划分为

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而国家在这些海域所享有的权利是不同的。《海洋法公约》将海

洋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权规定在专属经济区制度和大陆架制度中。《海洋法公约》第 56 条( a) 规定，沿海国

在专属经济区内有“以勘探和开发、养护和管理海床上覆水域和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资源( 不论为生物或

非生物资源) 为目的的主权权利，以及关于在该区内从事经济性开发和勘探，如利用海水、海流和风力生

产能等其他活动的主权权利……”同时，《海洋法公约》第 77 条规定，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包括: “( 1 )

沿海国为勘探大陆架和开发其自然资源的目的，对大陆架行使主权权利。( 2 ) 第 1 款所指的权利是专属

性的，即: 如果沿海国不勘探大陆架或开发其自然资源，任何人未经沿海国明示同意，均不得从事这种活

动。( 3) 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并不取决于有效或象征的占领或任何明文公告。( 4) 本部分所指的自然

资源包括海床和底土的矿物和其他非生物资源，以及属于定居种的生物，即在可捕捞阶段在海床上或海

床下不能移动或其躯体须与海床或底土保持接触才能移动的生物。”由于专属经济区的范围是从领海基

线量起不超过 200 海里，而大陆架的范围也是从领海基线量起，不到 200 海里的，扩展到 200 海里，有些国

家还拥有外大陆架。以此推断，领海和毗连区就被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所覆盖，因此，无需质疑，沿海国

在领海和毗连区当然拥有油气资源勘探和开发的权利。据此可以认为，沿海国在其领海、毗连区、专属经

济区和大陆架上享有海洋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权。
2．《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断续线内水域权利的影响 《海洋法公约》产生之前，我国就拥有了在断

续线内从事各种海洋活动的历史性权利。但由于我国已经加入和批准了《海洋法公约》，所以《海洋法公

约》对我国在南海断续线内的权利主张具有一定的影响。根据有关的国际法理论，“创设权利的行为应依

据权利产生时的有效法律，权利的持续存在须符合法律在演进中的要求”。断续线内的权利内容可能已

随着海洋法发展影响下的《海洋法公约》而有所演进［1］38。另外，断续线内的历史性权利也是一个开放的

概念，其内容必然随着国际海洋法和国内海洋法制度的发展而不断的丰富和完善。所以，我国在断续线

内的权利绝不限于传统的渔业开发权和航行权，其应该包括《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各类主权、主权权利

和管辖权。所以，我国在南海断续线内的权利主张必定包括《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

权。另外，也应注意到，未来海洋法发展过程中赋予沿海国的其他权利，我国同样有权主张。

二、强化单方开发活动，促进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

( 一) 南海周边国家单方开发行为考察

1． 我国在南海油气资源开发活动现状

我国在南海的油气资源开发主要集中在南海北部靠近大陆架的浅水区域，包括莺歌海盆地、北部湾

盆地、珠江口盆地以及琼东南盆地，而在北纬 17 度以南的海域基本上没有涉足，作业的水深大都在 300 米

以内［2］。从当前情况看，除了南海北部的油气资源开发外，我国在南海其他海域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活

动并不充分，值得关注的开发活动主要体现在以下事件中:

其一，中海油与美国克里斯通公司在万安盆地的合作开发。1992 年，中海油与美国克里斯通公司签

署了《“万安北 － 21”石油开发合同》。该合同区总面积 25 155 平方公里，并在其东部划出 5 076 平方公里

的预留区。但是由于越南的百般阻挠，这一开发活动被迫中止。2010 年，克里斯通公司被美国奔腾石油

公司兼并，更名为哈维斯特公司。“万安北 － 21”合同仍然有效，但至今一直处于搁置状态。
其二，中海油在南海的招标。2012 年 6 月 23 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以下简称中海油) 发布了

“2012 年中国海域部分对外开放区块公告”，中海油公司宣布在南海地区对外开放 9 个海上区块，供与外

国公司进行合作勘探开发。这 9 个区块的水深在 300 米至 4 000 米之间，总面积 160 124． 38 平方公里，其

中 7 个区块位于中建南盆地，2 个区块位于万安盆地与南薇西盆地部分区域。26 日，中国外交部表示，中

国企业公布有关油气招标区块是正常的企业行为，符合有关的中国法律和国际惯例; 对于在南海存在的

分歧和争议，中方的立场没有变化，将继续致力于通过谈判协商妥善解决，包括积极推进共同开发和合

作。同日，越南外交部称，中海油对外招标的油气区块位于越南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内，中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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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内进行对外招标的做法是非法和无效的，严重侵犯了越南主权和管辖权; 越南

强烈反对并要求中方立即取消上述错误的招标活动，不再采取使南海局势复杂化、争端扩大化的行动。
其三，“海洋石油 981”钻井平台事件。海洋石油 981 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于 2008 年 4 月 28 日开工

建造，是中国首座自主设计、建造的第六代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由中海油全额投资建造，是世界上首次

按照南海恶劣海况设计的，能抵御 200 年一遇的台风。中海油拥有该船型自主知识产权。2012 年 5 月 9
日，“海洋石油 981”在南海海域正式开钻，是中国石油公司首次独立进行深水油气的勘探，标志着中国海

洋石油工业的深水战略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而“海洋石油 981 钻井”平台事件始于中国海事局 5 月 2
日的航行警告《琼航警 14033》，其宣布“海洋石油 981”船在以 15 － 29． 58N /111 － 12． 06E 点( 北纬 15 度

29 分 58 秒、东经 111 度 12 分 06 秒) 为圆心，1 海里为半径范围内进行钻井作业，禁止驶入。5 月 4 日，新

的《琼航警 14034》将禁区范围扩大至 3 海里半径。“海洋石油 981

。““

由中海油全额投资建造

，



2． 加强单方开发，可以促使周边国家正视争议海域的存在 南海周边国家无视我国断续线的存在，

大肆开发南海断续线内的油气资源。特别是我国提出共同开发建议时，常常碰到的问题是: 这些国家否

认某些争议海域的存在。如我国在和菲律宾谈判礼乐滩的共同开发时，菲律宾否认礼乐滩存在争议; 我

国和越南谈判万安盆地共同开发时，越南同样否认万安盆地为争议海域。面对这种窘境，我国必须采取

有效措施，强化在这些海域的单方开发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唤起这些国家的清醒认识，承认这些争议海

域的存在，从而促进共同开发协议的达成。
3． 加强单方开发，可以增加在共同开发谈判中的砝码 通常情况下，共同开发是通过各方签订共同

开发协定而进行的。无论是争议海域，还是非争议海域，共同开发均需要各方进行艰苦的谈判才能达成

共同开发协定，谈判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众多，但某一方的先行开发行为，以及在该海域已经取得的利益必

然会被考虑并得到尊重。所以，加强单方开发行为，对我国日后的共同开发谈判至关重要，单方开发行为

可以使我国在共同开发协议的谈判中争取到更多的利益。

三、正确处理先存权问题，促进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

( 一) 对先存权处理的有关理论及实践

先存权( pre-existing right) ，也译为既存权，是指在共同开发区划定之前，争议相关国家按照其本国法

律授权企业等开发实体在共同开发区内从事勘探或开采自然资源活动，这些实体所享有的特许权利即先

存权。
从理论上讲，在达成共同开发协议之前，双方均不承认对方的权利要求，因此在一方看来，另一方的

权利是不存在的。根据《海洋法公约》第 83 条第 3 款关于“在此过渡期间内，( 各国应) 不危害或阻碍最后

( 划界) 协议的达成”的规定，某些单方开发行为应当是不符合公约规定的，具有违法性。争议当事国一方

完全可以否定对方开发行为的效力，对对方所颁发的任何特许均不予认可，特别是如果其自身没有在该

区域进行单方开发。但如果完全否认先存权的效力，可能会导致共同开发协议的谈判陷入僵局［3］。处理

好先存权问题对共同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在实践中，各国对先存权的处理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不正式承认共同开发区现有任何一方所颁发的

许可证持有人所提出的先存权，而要求具有先存权的许可证持有人在协定规定的新条件下参加勘探开发

活动。苏丹和沙特阿拉伯的共同开发、日本和韩国的共同开发均属于此种情况。1974 年 5 月，苏丹和沙

特阿拉伯签订了共同开发红海的协定，而此前，苏丹已向德国等公司颁发了勘探许可证，所以共同开发协

定规定要依“本协定建立起来的制度对此项事物作出决定”。在日本和韩国的共同开发中，日韩双方都在

各个分区块上是共同发证人，另一国可以向既有持证人重新颁发许可证。通过这样的机制，一方面从法

律上明确了先存权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实际操作中也非常灵活。另一种对先存权的态度是明确承认先存

权。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共同开发便是如此。1979 年泰马谅解备忘录规定，联合委员会的权利和义务不影

响或削弱任何一方迄今发出的特许证或执照协议。
( 二) 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中的先存权问题

基于先存权的理论与实践，我们必须正视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中的先存权问题，因为从目前看，众

多国家的石油公司已经深度参与了南海油气资源的单方开发活动。
越南: 越南在南海的油气资源开发活动主要是采用与外国公司合作的形式，参与这种合作的公司包

括荷兰壳牌集团( Shell) 、法国道达尔公司( Total) 、英国石油公司( BP) 、美国康菲石油公司( Conoco Phil-
lip) 、美国优尼科公司( Unocal) 、美国雪佛龙公司( Chevron) 、美国埃克森美孚国际公司( Exxon Mobil) 、日
本出光公司( Iippon Oil) 、韩国国家石油公司( KNOC) 、日本三菱公司( Mitsubishi) 、美国力生公司( Nexen) 、
日本新日矿集团( Nippon Oil) 、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 ONGC Videsh) 、马来西亚炼油公司旗下子公司勘探

公司、英国普利尔石油公司( Presmier) 、泰国石油勘探公司、澳大利亚桑托斯石油公司( Santos) 、挪威国家

石油公司( Statoil ASA) 、加拿大塔利斯曼公司( Talisman) 、俄罗斯石油公司( Zarubezhneft) 等。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与外国石油公司的合同是以租借地为基础，然后签订产量分成合同。参与了马

来西亚石油开发的外国公司包括: 英国石油公司( BP) 、美国康菲石油公司( Conoco Phillip) 、美国埃克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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